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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慮，增加電池使用效益，有助推廣電動機車，並建構發展國內電池回收及再利用機制等

營運模式。 

（一一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政府須針對不同對象設計合適的道安

講習課程內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304） 

羅委員就政府須針對不同對象設計合適的道安講習課程內容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

下： 

一、按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規定，講習依適用對象分為三類，包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者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施以講習、公路主管機關對道路交通法規之重大修正或道路交通

安全之重要措施對職業汽車駕駛人施以講習、及對未經公私立訓練機構訓練結業之駕駛人施

以發照前講習。以上各類講習課程皆針對不同對象設計不同之講習時數與課程內容分別授課

，藉以達到矯正駕駛人違規行為態度及駕駛習慣，或強化（職業）駕駛人安全防衛教育訓練

，維護交通安全之目的。 

二、目前各公路監理機關對就前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者施以之講習，已針對酒後駕車行為人與

一般違規行為人區隔另開設「酒駕專班」，講習內容除一般交通法令、安全防禦駕駛外，亦

包括肇事預防與處理及法律責任、酒精對人體健康之心理及醫學分析、如何戒酒等特殊課程

。 

三、本部將督同公路總局持續檢討設計更臻維護交通安全效果之講習課程。 

（一一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我國學童近視比率竟達六成的高比例

，經調查顯示，主要是長時間使用電子類產品，除導致近視外

，更有害身心也會影響社交溝通，期望能改善此問題，讓學童

能健全成長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1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9-355） 

羅委員淑蕾就「我國學童近視比率竟達六成的高比例，經調查顯示，主要是長時間使用電子

類產品，除導致近視外，更有害身心也會影響社交溝通，期望能改善此問題，讓學童能健全成長」

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本部學生健康檢查資訊系統資料分析，98-102 學年度學生視力不良率分析如下（詳如附

件 1）： 

(一)國小裸視視力不良：98 學年度 47.86%，102 學年度 48.11%。 

(二)國中裸視視力不良：98 學年度 71.59%，102 學年度 73.51%。 

(三)高中裸視視力不良：98 學年度 86.1%，102 學年度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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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職裸視視力不良：98 學年度 74.3%，102 學年度 77.8%。 

二、在資訊發達的現今社會，人們大量使用電子類產品（俗稱 3C 產品），大大的增加了眼睛的負

擔，而兒童與少年處於 E 化的生活環境中，裸視視力不良的情況也越趨明顯；為維護學童視

力健康，本部邀集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眼科醫學會、視力保健專家學者等，於 102 年 2

月 22 日召開會議，研商數位產品教學、數位學習與學童視力相關問題，本部並據此訂定「國

民小學使用電子化設備進行教學注意事項」（附件 2），並以 102 年 3 月 6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018346 號函頒各地方政府與所屬學校；希冀在重視國民資訊素養與知能提升的同時，也

關心學童不當使用科技產品對於身體健康（如視力不良）之影響。 

三、為落實學生視力保健，本部訂定「103 年度學（幼）童視力保健計畫」，本計畫預期目標及工

作重點摘述如下： 

(一)促進學校落實「規律用眼 3010」（近距離用眼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天天戶外遠

眺 120」（每天到戶外遠眺總時間超過 120 分鐘）視力預防保健措施，本部規劃辦理視力

保健績優學校遴選並舉行視力保健教案競賽，鼓勵教師從課程面與生活面幫助學生落實

戶外活動的參與，讓學生具有視力保健行為能力，並透過績優學校成功推動的歷程，激

勵更多學校投入對抗學童的視力不良。運用視力保健網站內容資料以及研擬「給家長一

封信」提醒家長們關注學童視力保健議題。 

(二)為強化學童視力預防保健與矯治在地輔導機制，本部成立「視力保健策略諮詢委員會」

定期召開會議，協助縣市政府分區辦理學校護理人員視力保健篩檢與矯治專業研習，並

協助縣市政府辦理「眼科醫師到校服務試辦計畫」。 

(三)配合衛生福利部相關單位、眼科醫學會等衛生醫療單位推動視力保健政策。 

(四)建立學童視力篩檢矯治流程，並研擬高度近視高危險群進行個案管理策略。 

四、此外，為了避免學生使用網路產生的負面影響，本部已訂定「教育部學生安全上網及防制不當

使用網路資訊實施計畫」，跨司處共同推動網路成癮相關防制方案，以降低並預防學生網路

不當使用，培育具有資訊倫理的現代國民，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一)將資訊倫理、資訊相關法律、正確使用網路及善用網路科技擴大人文關懷等內容，納入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資訊教育）之相關能力指標。 

(二)開發各級學校資訊素養與倫理相關資源，提供教師教學應用；並編製「認識孩子的網路

世界：網路素養」教師篇及家長篇，提供教師及家長認識現在青少年們的網路世界，多

關心孩子上網狀況。 

(三)建置「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以協助教師瞭解青少年網路交友、網路遊戲、網

路沉迷等現象及問題，並開發相關教學資源提供教師教學參考。 

(四)鼓勵教師將正確使用行動電話之觀念及相關注意事項融入相關領域（科目）課程中實施

教學，教導學生使用行動電話之安全須知。 

(五)製作宣導短片於電視臺播放，提醒青少年注意網路沉迷及網路合理使用。 

五、為使學生正確使用 3C 產品，養成正確使用習慣，本部將「四電少於二」（每天看電視、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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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電腦、用電話少於 2 小時）列為「學生健康形象指標」之一，並請學校積極推廣。同

時，宣導多陪伴孩子上網、給孩子多元的休閒娛樂及訂定明確的網路遊戲規定，導引家長協

助學生使用網路。 

六、如學生有網路成癮現象，學校應積極處理，本部對於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作為，說明如下： 

(一)學校對於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應先瞭解該生網路成癮之原因，如「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愛與隸屬的需求」與「自尊需求」等某方面未獲滿足，或整體心理需求未

獲得滿足；瞭解原因後，再由教師與輔導教師進行相關輔導，必要時轉介相關醫療或專

業機構。 

(二)學校輔導教師、學校或輔諮中心社工師宜先釐清孩子使用網路的實際情況，包括：喜好

的活動類型與內容、主要的網路互動模式、上網的動機等，更具體地瞭解孩子實際的心

理需求，並與其討論難以忘懷與割捨的根本原因。過程中，「同理心」與「積極傾聽」

的態度是必要的，而非先入為主地否定孩子所有的網路使用內容，孩子在被接納與被瞭

解的情境中，可以安心地表達心理的感受，揭露自己所面臨的困境。 

(三)青少年階段網路沉迷者有較高的社會焦慮感，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缺乏正向的社會支持，

有較強烈的孤獨寂寞感，因而轉向網路尋求虛擬友誼，並寄望從中獲得歸屬感。由此可

見，具有人際相處障礙可能是影響網路沉迷之重要因素。學校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師應

可以協助孩子體認網路人際互動並非唯一的社交支持來源，同時與之分享過度沉溺虛擬

社交可能引至之風險，並提醒網路自我保護原則。 

(四)本部 102 年度編製「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及「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

手冊」，以供學校教師與輔導老師運用，並辦理國中小輔導工作手冊說明會，希冀學校

能積極落實學生輔導工作。爰有關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工作，學校可參酌旨揭手冊，並

結合相關資源，以期改善學生網路成癮之現象。 

(五)以網路成癮之輔導策略而言，在校園中最好能建立以三級輔導體制為主體，再加上健康

促進與預警制度，形成包含健康促進、初級預防、預警制度、次級預防、三級預防的「

網路成癮五級預防機制」，才能將網路成癮的輔導與諮商策略有整體的規劃與整合，並

針對成癮嚴重者專業醫療機構。 

(六)學校可結合各學科教師、導師、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師、行政人員等組成一工作團隊，

運用三級輔導體制，以及「網路成癮五級預防機制」，對於網路成癮學生進行輔導，強

化孩子對學校生活的歸屬感，同時亦能提供孩子正向社交互動之機會。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羅委員） 

（一一七）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考量訂定家事勞工保障法之理由，請

勞動部於 1 個月內提出香港、新加坡、韓國對於家事外勞之管

理政策，供對照作為立法參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76 號） 


